
河道采砂许可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人（采砂业主）对河道采砂许可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四）《河道采砂收费管理办法》；

（五）《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六）《徐州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七）《江苏省河道采砂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八）《临沂市河道采砂管理办法》。

四、受理机构

南四湖水利管理局、沂沭河水利管理局、骆马湖水利管理局

五、决定机构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六、数量限制

有数量限制，根据每年批复的年度实施方案确定，具体数量会通过办

公网站向社会公示。



七、申请条件

具备或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批准

1.符合河道采砂规划（年度实施方案）确定的可采区和可采期的要求；

2.符合年度采砂控制总量要求；

3.符合规定的作业方式；

4.符合采砂船只、机具的数量及其采砂能力的控制要求；

5.无违法采砂记录；

6.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协议真实、有效；

7.年开采量 100 万立方米以上的大型采砂场需单独编制科学、合理、

可行的可行性论证报告。

不满足以上条件的，不予许可。

八、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版
要求

1 河道采砂申请书 原件 3 纸质

2 申请单位资质证明或申请

个人身份材料

复印件 3 纸质

3 采砂方式（主要是机采、

船采、泵采三种方式）

复印件 3 纸质

4 公示牌和警示牌标志设置 原件 3 纸质



方案

5 安全度汛措施 原件 3 纸质

6 砂场堆放位置及范围，限

量堆放、清理和外运措施

原件 3 纸质

7 采砂承诺书 原件 3 纸质

8 备置水上作业人员的救生

衣、打捞绳索、杆具等救

生器材的应急措施

原件 3 纸质

9 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

的有关协议

原件 3 纸质

10 大型采砂项目可行性论证

报告

原件 3 纸质 年开采量超过 100万

立方米的大型砂场

九、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受理现场接收

（二）受理时间

南四湖水利管理局、沂沭河水利管理局、骆马湖水利管理局受理期限

内（届时将会在各局门户网站公告）。

（三）联系方式

1.南四湖水利管理局

电话：0516-83912767



网址：http://www.yss-nsh.org.cn/

2.沂沭河水利管理局

电话：0539-7296502

网址：http://ysh.yss.gov.cn/

3.骆马湖水利管理局

电话：0527-84335237

网址：http://lmh.yss.gov.cn/

十、办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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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办理方式

参见基本流程图

十二、办结时限

自受理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

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

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其中：依法需要进行听证、招标、拍卖和专家评审

等所需时间，不计入时限。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四、审批结果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文件

十五、结果送达

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通过现场领取、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

十六、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条和第八条，申请人

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

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

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2.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

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



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

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和第三十一条，申

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

转让的外，不得转让。

2.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

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十七、咨询途径

（一）现场咨询：南四湖水利管理局、沂沭河水利管理局、骆马湖水

利管理局水政科

（二）电话咨询：南四湖水利管理局电话：0516-83912767

沂沭河水利管理局电话：0539-7296502

骆马湖水利管理局电话：0527-84335237

十八、监督投诉渠道

（一）窗口投诉：0552-3093718

（二）电话投诉：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监察局 0552-3093415

（三）电子邮件投诉：hwjb@hrc.gov.cn

十九、办公地址和时间

南四湖水利管理局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解放路 186 号

办公时间：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沂沭河水利管理局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北城新区北京路 11号

办公时间：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夏季）

13：30-17：00（冬季）

骆马湖水利管理局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富康大道 350 号

办公时间：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二十、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自受理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后，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许可状态和结

果：

（一）窗口电话： 0552-3093718

（二）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网站：www.hrc.gov.cn

二十一、附件

河道采砂申请书



编号：淮委沂沭泗局申〔 - 采砂期〕第 号

河 道 采 砂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个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印制



填 写 说 明
一、本申请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等法律和法规制定，适用于淮委沂沭泗局管辖的河湖采砂许可申请

工作。

二、本申请书由审批机关统一编号。

三、“申请人基本情况（二）”由一个单位申请采砂的，填写该单位的

名称；由几个单位联合申请的，填写其协商推举的代表单位名称；单位与个

人联合申请的，填写单位名称。推举的代表应提交有关联合兴办单位出具的

书面证明。

四、本表填写一式三份。

五、申请人在递交本表时需另外递交以下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负责：

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三份，并交验原件，提

交一寸彩色免冠照片三张，粘贴于河道采砂申请书上面。

2.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三份，

并交验原件。

3.个人申请书一式三份。

4.委托办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三份，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

复印件三份，并交验原件。

5.申请人有合伙人的，则应当提供合伙协议书及其他合法证明材料。

6.申请采砂区域位置图，此图标注于河道采砂申请书。

7.承诺书一式三份。

8.船只作业负责人的 1 寸照片、采砂船（机具）照片各三张。

9.河道采砂申请涉及他人重大利益的，应提交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开采证

明或者与利害关系人达成的协议或者合同。



申请人基本

情况（自然人）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家庭电话 手机号码

详细地址

申请人基本

情况（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单位名称

住 所 地

企业代码 办公电话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采砂所在河道 申请采砂船只数量

采砂设备

基本情况

船主姓名 吸砂泵（寸） 吸砂泵杆长（米） 采砂功率（马力）

砂场名称 申请采砂地点



桩号 岸别 面积

申请开采方式 申请开采时间

申请最大开采方量 平均开采深度

申请开采具体位置

（四至）

申请开采区域示意图

砂石堆放地点

弃料处理方案



最大开采深度

汛期度汛措施

开采结束后的

河道平整方案

申请区域及相邻区域

是否存在与第三人的利

害关系

滩地

林地

道路

其它

其他有关事项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单位（个人）：

年 月 日



采砂船（机具）照片



编 号

材 料 名 称

同

时

上

报

的

材

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补

充

材

料

编号 日 期 材 料 名 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